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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拘禁行为，是指债权人为了向债务人追债而实施的非法扣

押、拘禁他人作为"人质"，并以"人质"要挟、索取财物的行为

。但在对具体案件的适用法律上，由于存在分歧，给司法实

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不利于对此类案件的有效打击。笔者

认为，此类案件情况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应依照刑法

分则对非法拘禁与绑架犯罪构成要件的相关要求，根据罪刑

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对具体案件作具体分析，才能做到正确

定罪量刑。 总的来说，此类案件可分为以下两种： 一、在债

务范围内进行索债的非法拘禁行为，应围绕债务的合法性作

具体分析 1、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

。由于行为人要回自己财产的行为是行为人正当合法的权利

，因此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其索债的

动机本身没有违法。但是，行为人为索债而实施的扣押、拘

禁"人质"的行为却触犯了法律，且具有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

由的主观故意，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但没有侵犯到公民

的财产权利，因此，该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规

定，应以非法拘禁罪论，而不具备绑架罪的全部构成要件，

不能认定为绑架罪。 2、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所谓"债务"为

非法的，即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如高利贷、赌债等等。对

这种行为的认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

为，刑法第238条第3款规定的债务，仅指合法债务，不应当

包括高利贷、赌债等非法债务，因为放高利贷、赌博行为本



身就是违法的，行为人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获利，以扣押、

拘禁"人质"的手段强索这种所谓的"债务"，其非法占有他人财

物的主观故意十分明确，应认定为绑架。 另一种意见认为，

在此情况下发生的行为，"事出有因"，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是

将高利贷、赌债索回，索取的财物只要限于所欠的实际财产

数额，就不存在勒索财物的犯罪目的，因此，较之绑架罪，

这种行为更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特征。况且，如果认定为绑架

罪，而绑架罪的法定最低刑是10年有期徒刑，势必造成罪与

刑的不相适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

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采纳了第二

种意见，明确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

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

八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笔者认为，高法的司法解释符合非法

拘禁罪的立法本意，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但对该解释不能作机械理解，应针对具体的案情，依照绑架

罪与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的相关要求作具体分析，如果行

为人事先预谋实施绑架勒索，而采用"下套"的办法，诱使被

害人与之形成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关系，如多人合谋，引诱

被害人参与赌博，在赌博过程中进行相互串赌，致使被害人

欠下债务，而后又采用非法拘禁的手段勒取赌债，在此情形

下，行为人主观上明显具有绑架勒索的直接故意，客观上实

施的非法拘禁行为是绑架犯罪的一种手段，所形成的所谓"债

务"只是行为的一种借口，故应以绑架罪定罪量刑。 二、对于

超出债务范围进行索债的非法拘禁行为，应围绕是否明显超

出债务数额来确定 1、并未明显超出原债务数额。如债务

为10000元，而索要数额为11000元，由于二者的比值不大且绝



对差额也较小，说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仍为讨债，超出债务

的数额不排除行为人用来对被害人未及时还债行为进行惩罚

的意图，不能认定为勒索，因而只能以非法拘禁罪论。 2、

明显超出原债务数额。如原债务10000元，却索要30000元，由

于行为人追债时所索要的数额明显超出原债务数额，其行为

性质已发生转变，即由非法拘禁犯罪转化为绑架犯罪，非法

拘禁他人行为只是勒索他人钱财的绑架犯罪的手段。 从我国

刑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来看，并未对行为人索要的财物与被

害人债务之间的差额作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两高应结合

各地的司法实践，尽快对"明显超出债务"的标准问题作出界

定。对此问题，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考虑：第一，应当就

索债数额与债务本金相比较。二者的比值越大，说明行为人

绑架勒索的主观故意越明确，反之，则说明其主观故意以非

法拘禁较突出。笔者认为，应区别债务的合法性分别进行界

定，对合法债务，以超出本金的一倍为宜；而对于非法债务

，以超出本金的二分之一即可。 第二，应当扣除合理的利息

及为讨债而合理开支的部分。这里的"合理利息"，若行为人

与被害人之间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但根据民事审判实践，

超出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四倍以上，则涉嫌高利贷行为，即

不予保护；若无约定的，应以同期银行存款利息为准。这里

的"合理开支"首先应指合法开支，非法的开支不能予以保护

，如雇人上门采用威胁手段讨债的开支等等；其次应指正常

的开支，即讨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交通费支出等等，且

价格为市场上同类行为的正常价。对此问题还应注意以下两

点： （1）需区别债务的合法性。对于非法债务，索债行为

本身缺乏法律依据，因而也就不存在合理的利息及合理开支



。 （2）应查清债务的有效期限。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

诉讼时效期间一般为二年，如果债权人超过该诉讼时效期间

，则失去胜诉权。据此，如果行为人追讨的债务已超过诉讼

时效期间，在债务人不愿意履行的情况下，则视为债务消灭

，行为人的讨债行为也缺乏法律上的支持。但不能据此认定

该债为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因为我国民法通则还规定，债

务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同时，勒索过期之

债，对于利息及讨债的开支，因行为人在法定时效期限内未

依法主张债权，存在一定的过错，故对其过期后的利息及开

支，不必予以扣除。而对于非法债务，一开始即不受法律保

护，也就不存在有效期限的问题。 第三，应当有最低数额限

制。一般的绑架犯罪属行为犯，行为人只要以勒索财物为目

的，绑架并实际控制他人，即构成犯罪，而不必考虑其勒索

财物的多寡，但由债务引起的勒索型绑架犯罪属非法拘禁犯

罪向绑架犯罪的转化，应有一个准确反映行为人在犯罪主观

故意上从非法拘禁向绑架犯罪转化的最低数额限制。我国刑

法在未专门设立绑架罪之前，司法实践中对绑架勒索行为一

般以抢劫罪论处，而现行刑法规定绑架罪的起刑点为十年有

期徒刑，而抢劫犯罪数额巨大的起刑点也同样为十年有期徒

刑。为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

法解释对抢劫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